
福建省石狮市东埔一级渔港提升改造和整治维护项目

答疑纪要

各投标人：

福建省石狮市东埔一级渔港提升改造和整治维护项目（招标编号：狮建招[2025]050 号）

现发布本项目答疑纪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投标人问题的回复

问题 1、招标文件中资格审查类似项目业绩提供证明材料包括：①合同协议书、②交（竣）

工验收证书（质量鉴定意见）扫描件。因其他因素评分标准中业绩加分也包含了资格条件

所提供的类似项目业绩。请问，其他因素评分标准中类似业绩所提供的证明材料提供：①

合同协议书、②交（竣）工验收证书（或质量鉴定意见）扫描件即满足加分要求？

回复：是的，所提供的企业资格业绩若满足评分业绩要求的，可同时用于业绩评分。

问题 2、招标文件第三章 “评标办法前附表（综合评估法）” 第 2.4.1 条 “企业业

绩（5 分）” 第一点要求：“已交工的不低于拟建项目等级的新建（含扩建）项目施工业

绩” 该条中不低于拟建项目等级的类似业绩是否指的是招标公告中的“类似项目业绩要

求”，即投标人提供全国范围内新建（或扩建或提升改造或整治维护）的沿海一级渔港工

程或沿海中心渔港工程或重力式沿海码头工程施工业绩均可满足上述加分要求。

回复：招标文件投标须知前附表 10.3（15）款已明确。

问题 3、招标文件第三章 “评标办法前附表（综合评估法）” 第 2.4.1 条 “企业业

绩（5 分）” 第二点要求：“已交工的单个码头（防波堤）项目施工业绩”。已交工项目

建设内容含有码头（或防波堤）工程是否均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回复：满足。

问题 4、若提供业绩中包含“对渔港锚泊区渔船吨位锚泊标准的提升建设” 相关工程

内容，该类工程是否属于招标文件中约定的 “扩建”、“提升改造”或 “整治维护”范

围？能否作为符合要求的类似项目业绩参与资格审查及业绩加分？

回复：不能，“扩建”、“提升改造”或 “整治维护”认定以项目名称为准。

问题 5、提供的项目资格业绩是否可同时用于项目评分企业业绩得分？

回复：所提供的企业资格业绩若满足评分业绩要求的，可同时用于业绩评分。



问题 6、若提供的项目业绩资料无法明确体现相应业绩指标要求，是否可以另外提供加

盖业主单位公章的业绩证明材料进行补充证明？

回复： 合同协议书及交工验收证书（或竣工验收证书或质量鉴定意见）上无法体现业

绩加分指标的，应补充提交能恰当说明“类似施工业绩”指标的证明材料，如：可行性研

究报告批复或初步设计批复或施工图设计批复。

二、本答疑纪要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原招标文件中有相同或相似内容做同样修

改，招标文件与本答疑纪要不一致的，以本答疑纪要为准。招标文件的补充、修改不同时

间对同一内容存在不同约定时，以最后约定的内容为准。各投标人应及时关注本项目招标

信息，否则产生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负责。

招标人： 石狮市东埔渔港开发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责人： （签字或盖章）

招标代理机构：福建中诚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责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2025 年 12 月 04 日


